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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户业主领500元“现金红包”

“发钱啦！”拿房产证、现场签字登
记、领取现金……4 月 27 日上午 8 时
许，记者来到李沧区福林苑小区，小
区休闲文化广场上锣鼓喧天，业委
会工作人员正在为发放“现金红包”
忙碌着，不少社区居民已经提前在这
里等候。上午 9 时，“现金红包”正式
开始发放，居民们在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引导下有序排队登记签字，经过核
对记录后，很快就领到了500元“现金
红包”。

“小区成立业委会以来，这还是第
一次向业主发‘现金红包’，真不错！”

“之前开业主大会的时候就听说要发
500块钱，今天发下来了，真是太开心
了！”……看着现场领到的500元“现金
红包”，业主们纷纷表示倍感惊喜。“我
们小区物业费便宜，今天拿到这500块
钱，一年的物业费正好够用了！”居民
曹阿姨笑着说道。

在福林苑小区居住了 10 多年的
刘先生告诉记者，在发“现金红包”之
前，业委会召开了业主大会，让业主们
对这次大会的议题进行表决，一个议
题是关于是否同意将部分公共收益按
照每户 500 元的标准发给业主，另一
个议题则是是否同意以单元为单位设
立3000元维修备用金，用于本单元公
共设施的日常维修或更换。“给每户业
主发钱，把属于大家的福利发下来，自
然是好事，必须赞成！”刘先生说。

小区居民陈鹏告诉记者，4 月初
的时候，听到要召开业主大会表决议
题，他就主动参与成为志愿者，帮助做
入户投票统计、电话通知业主等。“我
们在入户和打电话过程中，绝大部分
业主都表示赞成和欢迎。”陈鹏说道，

“这次发放500元现金，能够让以前不
了解的业主更清楚公共收益金的来源
和使用情况，让大家更加重视起来，注
重维护自己的权益。”

福林苑小区业委会成员郝先生告
诉记者，本次“现金红包”发放将持续至
5月31日，业主需携带房产证及本人身
份证到现场复印，核对后签字记录领
钱，如果是代领，还需要提供代领人的
身份证件。“小区交易房屋的业主比较

多，很多业主资料没有及时更新，正好
借这个机会，通过留存复印件，进一步
完善小区业主的档案。”郝先生表示。

每单元都有维修备用金

记者在小区内看到，福林苑小区
居民楼大多为5层，小区内绿植环绕，
干净整洁，但因为建成时间较久远，许
多楼栋的单元门已经出现了损坏，部
分道路路面也有破损情况。

“我们小区比较老，区域面积大，
业主户数也多，这么多年过去了，每个
业主居住的区域公共设施破损程度
都不一样，很难整体统一修，但如果
一直不修，又会影响整个小区环境，
不少业主都很着急。”居民陈磊表示，

“现在好了，不仅给业主们发了500块
钱，每单元还有了 3000 元维修备用
金，这样维修自己单元内的公共设施
就方便多了。”

“现金红包”来源为公共收益

福林苑小区业委会负责人周先生
表示，小区自建成以来，公共收益管理
混乱，甚至出现被侵占等恶劣行为。
第三届业委会成立以来，经过四年多
的努力，通过对小区公共收益的梳理、
追缴、规范，目前积攒了300余万元的
公共收益资金，这些收益归小区全体
业主共有。

目前小区公共收益资金来源主要
包括梳理追缴前期费用、小区车位租
赁费、公共资产租赁费等。“现在小区
每年公共收益结余约120万元。主要
为1400多个车位的租赁费，每年大约
80 万元，还有公共资产租赁费，每年
约40万元。”郝先生介绍，公共收益账
户资金将给每户居民发放现金 500
元，约 137 万元（按 2728 户计算，发放
时以实际户数为准）；用来给每个单元
维修的备用金约 70 万元（按照 233 个
单元计算，每单元 3000 元，发放时以
实际单元为准）。

“除去需要发放的现金和预留的
维修备用金外，小区公共收益账户还
剩余约 100 万元，再加上每年的公共
收益入账，今后将可以用于小区的日
常维护建设等。”郝先生说，未来还将

根据全体业主意愿，不定期发放“现金
红包”。

4 月 27 日，在发放“现金红包”现
场，上海海华永泰（青岛）律师事务所多
位律师也来到福林苑小区开展普法进
社区活动，为居民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王俊锋律师表示，此次福林苑小区
业主大会的召开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
行，表决人数和面积比例均符合法定要
求，最终通过了议题并对表决结果进行
了公示。业主委员会作为业主大会的
执行机构，按照业主大会决议，向全体
业主发放公共收益，符合法律规定，有
利于增加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促进业主对公共收益的了解和相关
法律知识的普及。

“对于公共收益，业主依法享有知
情权和通过业主大会共同决定公共收
益如何使用的表决权。业主不了解小
区公共收益情况的，可以向业主委员会
或者物业公司进行询问，申请查阅相关
资料。如果不予配合，可以向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报告或者投诉，必要时也可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王俊锋说道。

/相关链接/
这些小区也给居民发红包

近年来，岛城已有多个小区向业主
发放“现金红包”。2022年初，海信慧园
二期张贴春节礼金发放通知，经过征求
业主意见，业委会、党支部讨论决定，启
用小区公共收益向全体业主发放 2022
年春节礼金，每户500元，发放范围包括
小区内住宅及商户。

2023 年 6 月，李沧区逸景公馆小区
举行公共收益发放活动，众多业主在现
场领到了500元现金大红包。此次活动
一共发放公共收益42万余元，惠及全小
区843户业主。

2024年1月，城
阳区龙湖悠山郡小
区向业主发放公共
收益，每户业主领到
500元现金，此次发
放公共收益共计170
万余元。 观海新
闻/青岛早报记者
吴冰冰 摄影报道

早报4月28日讯 近日，市政府办
公厅印发了《2024 年青岛市人民政府
立法工作计划》（以下简称《计划》）。4
月 28 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计划》有关情况。据了解，《计
划》对今年工作进行了统筹安排，包括
地方性法规项目提请审议项目5件，重
点推进项目6件；政府规章项目送审项
目3件，并修改或者废止部分规章，重点
推进项目3件，调研项目12件。

加强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

近年来，我市帆船、水上摩托艇、皮
划艇、桨板等海上旅游新业态发展较快，
同时也出现安全、服务等方面的问题。
为促进海上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出台《青
岛市海上旅游运动船艇管理办法》，加强
对海上旅游运动船艇的管理，完善监管
机制，加强统筹规划，规范经营和安全管
理，保障海上旅游活动安全。

青岛市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
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市民对改善居住环
境、提升城市品质的需求日益增长，房
屋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面临着新情况、
新问题。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将修订

《青岛市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列为送审项目，完善房屋专项维修资金
的交存、管理、使用、监督等制度，保障
房屋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
正常使用。

修改或废止部分规章

为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结合相
关上位法制定修改情况，组织开展规章
清理工作，对《青岛市城市公有房产管理
暂行办法实施细则》《青岛市旅馆业治安
管理细则》《青岛市建设项目预防性卫生
监督管理办法》《青岛市食用农产品安全
监管暂行办法》等规章进行修改、废止，
并根据市级机构改革情况，适时开展相
关规章清理，对与上位法规定、社会发展
需要不衔接、不适应的规章，及时进行修
改或废止，切实维护法制统一。

推动制定修订地方性法规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2024年制定地
方性法规计划，年内青岛将推动制定修
订5件地方性法规。

一是推动制定《青岛市种业促进条
例》，保护和利用种质资源，加强种业科
学技术研究，激励育种创新，引育壮大
种业企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二是推动修改《青岛市物业管理条
例》，进一步规范物业管理活动，维护业
主、物业使用人、物业服务人等主体合
法权益，营造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三是推动修订《青岛市城市排水
条例》，保护和改善环境，建立健康水
循环机制，巩固水污染治理成效，强
化城市内涝防治，提高城市规划建设
治理水平。

四是推动制定《青岛市品牌建设促
进条例》，加强品牌培育、推广、保护，提
升品牌建设法治化水平，打造产业发展
核心竞争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大内生动力。

五是推动修订《青岛市气象灾害防
御条例》，进一步加强气象灾害预防、预
警信息发布和传播、应急处置等制度建
设，防范化解气象灾害风险隐患，保障
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吴冰冰）

小区发钱啦！每户500元
李沧福林苑小区业委会为居民发“现金红包”资金来源为公共收益

“每户发500元现金啦！”4
月27日，李沧区福林苑小区休
闲文化广场上热闹非凡，现场业
主们领到了业委会发放的“现金
红包”，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
悦和兴奋。“现金红包”从何而
来？原来，福林苑小区业主委员
会通过对小区公共收益的梳理，
目前小区共有300余万元的公
共收益资金，资金来源主要为小
区车位租赁和公共资产租赁收
益。经前期业主大会表决及结
果公示，最终决定把部分公共收
益按照每户500元的标准发给
全体业主。同时为每单元设立
一笔维修备用金，每年从公共收
益中拿出3000元作为每单元公
共设施的维修费用。

业主现场领500元“现金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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